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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先，我要感謝大會給我這個機會，代表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發言。在混合發展這個課題上商會的意見可能

與其他講者有所不同。 
 

藉著這個場合我重申一點，地產商會十分支持政府要提高港人自置居所比例的長遠房屋目標。我們相信，
這個長遠政策，不但會增加社會的穩定性，在達致目標的過程中亦會為經濟的各個層面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在這個前題下，我會集中討論房屋供應，與及在同一發展項目中混合私人房屋與及出售公屋這模式的特點
和弊處。 

 

混合式發展的目標 
在探討達致混合式發展的有效方法之前，或者我們需要再三思政府銳意推行這政策的目的，以及這項政策

的目標。政府是否希望提高房屋供應的質素，或是欲藉此達致某種資源再分配的社會工程？ 

 
地產商會十分贊同改善本地房屋供應的質素是十分重要的目標，而且對此亦不遺餘力。然而，香港需要一

個怎麼的方法去提昇房屋質素呢？我認為是需要經過詳細考慮和多方討論的。 
 

我們的會員有一致的共識：房屋政策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在自由市場中令個人獲得最大的自由去選擇適合自

己需要的房屋。在理想世界之中房屋供應應該毋須政府干預而自行隨市場調節，因此亦毋須有房屋津貼和
混合式發展。 

 

最適切香港的房屋補助 
然而我們並不是生活在理想世界之中，現實的情況是政府正擔任本港房屋市場的主要供應者，無論是出租
公屋或是以「居者有其屋」或「私人機構參建居屋」等，因此，我們必須在這個市況下檢討各項政策。「居

者有其屋」及「私人機構參建居屋」的最大問題，是在兩個主要量度效率指標，亦即1.符合質素水準及2.
用者選擇地區的彈性，均往往不能迎合置業者的要求。 

 

當然，按現時的經濟狀況，物業價格雖然已經過大幅調整，對比起普遍港人的收入水平而言，仍然有一部
份人未能達到置業安居的能力，意味著在可見的未來，政府仍需要提供一定的房屋津貼，才能達致提高自

置居所比率的政策目標。 
 

房屋補助的幾種選擇 
暫時撇開資源再分配的社會效應這問題，我們需要深思現時達到政策目標的兩個途徑：一是繼續現有的方

針，給予申請者供應類型的資助，如公屋或居屋等；二是作出改變，集中資源用在需求一方的補方，例如
租金或置業津貼等。 

 
要繼續現時供應類型的房屋資助，我們亦有兩個選擇： 

1. 繼續推行「居者有其屋」及「私人機構參建居屋」兩個計劃，接受兩者所帶來無法避免的資源浪費和弊

端；或者 
2. 作出改革，以混合式發展興建房屋，以解決公營部門房屋質素低落的問題。 

 
引入混合式發展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藉以提昇補助房屋的質素，與及為申請津貼者提供多一種選擇。然而

這個政策亦有本身的經濟成本，這成本就是壓抑了混合式發展中私人單位的售價和價值，政府推行新政策

所需要的額外人力資源。最後亦是最重要的一點，這種模式間接壓縮了市民希望購買純私營房屋的自由空
間。 

 
對比起供應型的房屋資助政策，需求型的房屋資助無疑顯得更有效率和成效。這個補助的好處是真正讓個

人有充份自由選擇置業的地區和單位性質，亦不會引起階級混集的負面社會效應。其實需求型的房屋補助

一直以「自置居所貸款計劃」推行，而且成效可觀。我相信同類型的計劃應可逐步擴展，以取代現有的「居
者有其屋」或「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 

 
只要政府維持足夠的土地供應，私營部門有足夠的資源推廣各種不同類型的住屋發展，以迎合市場的需要，



更毋須再引入混合式發展來興建資助房屋。 

 

需求型房屋補助：有何好處？ 
1. 私營部門在房屋供應上能夠更靈活地調配資源和維持成本效益。 

2. 私營部門可以更有彈性地回應市場口味的變化而調節發展模式。 

3. 私營房屋沒有轉售限制，業主享有自主權決定何時出售物業，不但保障了市民的活動自由，同時亦有物
業增值的益處。 

4. 「自置居所貸款計劃」能夠更快讓市民達成置業的願望。 
5. 「自置居所貸款計劃」可以協助現時的公屋居民用低息貸款購買私人樓宇，從而騰出更多公屋單位，幫

助公屋輪候冊上的申請人更快上樓，也能間接舒緩公屋供應需求的壓力。 

 

出租公屋的未來發展 
重回我開首要探討的問題，政府的長遠房屋政策應以甚麼為目標。我認為，政府絕對可以用不同的新政策，

包括從私人住宅發展項目「邀請」發展商撥出一定數目的單位轉作公屋出租，以達致政府幫助公屋居民自
置物業的目的，可是與此同時難免令到私人物業價格下降，這個政策只會帶來新一種資源浪費，更帶來不

必要的社會分化。 

 
地產商會深信，房屋政策的最終目標，應該是逐步減少公營部門干預，由縮減興建公營出售房屋開始，以

貸款資助和鼓勵市民自置居所，隨著市民的置業率逐漸提昇，社會對出租公屋的需求自然隨之而降低。 
 

在達致這個長遠目標之前，我相信政府仍然會提供一定數目的出租公屋 。因此我提議政府考慮修改以往

在一大片土地上興建外觀單調統一，叫人一望而知的大型公共屋 ，改而在各區開發未完全飽和的區域，
建設三數座有新穎外型設計的單位作為公屋，可以視作城市更新的一個新試點，為了精簡架構亦可一開始

便移交私人管理。 
 

結論 
地產商會希望政府制定房屋政策時，能夠以簡單、清晰為原則，尊重自由市場的力量，在提供房屋補助和

津貼時，仍然可以讓市民充份享受在自由市場中選擇置業方式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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